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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83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迂或处罚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安娜。里希特女士(阿根廷)

一.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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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题为"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处罚:秘书长的报告"

守项目是按照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Õ 2 号决议列入大会第三十三届会

立|临时议程的.

2 大会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第四和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依照总务委员

争的建议，决定将该项目列入议程，并分配给第二委员会.

3。委员会在十二月六日、七日和八日的第六十九、七十一和七十三次会议上

T议了这个项目. 各会员国代表就本项目发表的意见载于上述各次会议的简要记

~ (A/Co 3/33月乓 69， 71 和 73 ). 

4. 关于议程项目 83 ，委员会收到了下列文件:

(a) 关于《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迂或处罚宣言》

!问题单:秘书长的报告 (ν33/196 和 Ad生 1 和 Ad q，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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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和处罚的单方宣言:秘书

长的报告(儿/33/197 ); 

(c) 执法人员的行为守则草案:秘书长的报告(A/33/2 15 和 Ad41 和 Cor气 1 ); 

(d)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达喀尔举行的第九届伊斯兰国家外

长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扩'33/151 )0 

5 们在十二月六日第六十九次会议上，人权司司长介绍了这个项目(见 A/勺。 3/

33/8乓 69，第 6 至 1 6 段)。

二.审议决议草案

A 决议草案A/q 3/33/乌 52

6. 在十二月八日;第七十三次会议上，瑞典代表介绍了题为"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处罚"的一项决议草案(扩q 3/33/乌 52) ，印度、

荷兰和瑞典为共同提案国;后来比利时、哥斯达黎加、希腊、挪威、葡萄牙和美利

坚合众国也加入为共同提案国.

7. 在同次会议上，瑞典代表介绍了一项修正案，即把执行部分第 2 段"第 5

号"改为"第 1978/2 4 号";在执行部分第 1 0 段中的"待迂"后面，加入"或

处罚"，在执行部分第 8 段中将"又请"改为"请"，并在序言部分增添新的第一

段:

"考虑到一九七八年是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二十周年，

8。在同次会议上，摩洛哥代表提出一项修正案，即在执行部分第 6 段尾增添

一句如下:"并将他历收到的所有资料提交人权委员会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

委员会". 共同提案国同意提出的这项修正案.

9 0 随后，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经修订的决议草案(见下面第 1 5 段决议

草案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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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决议草案A/C. 3/33/.主 70

10c 在十二月七日第七十一次会议上，澳大利亚代表提出了一项题为"执法人

员行为守则草案"的修正案，共同提案国为阿根廷、澳大利亚、圭亚那、日本、菲，

律宾、西班牙、瑞典、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后来，哥斯达黎加、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也加入为共同提案国.

1 1. 澳大利亚代表的介绍性发言详见会议的简要记录(A/Cð 3/33万S~ 71)0 

12. 委员会收到了决议草案所涉行政和经费问题的说明 (ι/C. 3/33/与 80 ). 

13. 澳犬利亚代表对决议草案斗/C. 3/33/马 70 的案文作了订正，将执行部

分第 1 段和第 2 段的次序对换，并在执行部分新的第 1 段尾增添"并请秘书长将这

些结论提交各会员国审议; " 

14. 在十二月八日;第七十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严过经订正的决议草案

(见下面第 1 5 段决议草案二人

三。第三委员会的建议

15. 第三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一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处罚

犬会，

考虑到一九七八年是遇过《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二十周年，

田，顷，犬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第 345 2{ XXX) 号决议所远过的《保护人

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处罚宣言>> , 

回顾犬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乙/62 号决议，其中大会请人权委员会

参照《宣言》所载的原则，草拟一项有关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

迂或处罚的公约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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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顾犬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乙/63 号决议，其中大会请秘书关草

拟一个问题，分发给各会员国，请它们提供关于为了落实《宣言》的原则而已经

采取的步骤的资料，包括立法和行政措施的资料，

又回顾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2/6 4 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加强对《宣

言》的支持，发表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的单方宣言，

1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就草拟有关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

迂公约而提出的进度报告 1 ，

2. 欢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第 1978/2 4 号决定 z 其

中理事会授权在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即将召开之前，举行一次为期一星

期的一个工作组会议，听由委员会所有委员参加，其任务是根据委员会第三十

四届会议的有关文件和所收到各国政府的任何意见，为委员会拟定如何起草有

关酷刑问题，公约草案的具体建议;

3 。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把草拟有关酷Jfi]公约的问题列为高度优

先事项主

4. 注意到秘书长就大会第 32/它 3 号决议所述问题单的复文而提出的报告;2

5. 请还没有这样做的会员国对犬会第 3 2./它3 号决议所述的问题单提出

答复;

6.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交更多有关该问题单复文的资料;

并将它所收到的所有资畔提交人权委员会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7. 又注意到秘书长就大会第 32/64 号决议所要求的单方宣言而提出的

报告;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z 一九七八年，补编第 4 号>> (E/1 9 7 8/34 ), 

第八章;和人权委员会第 18(XXX 工v) 号决议.

2 A/.3 3/196 和 Ad c\ 1 和 Addo 20 

J A/33/19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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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请还没有这样做的会员国如大会第 32/64 号决议所请，将单方宣言

送交秘书长保存;

9 ，请秘书长继续在年度报告内将各会员国今后可能继续送交保存的单方

宣言通知大会;

10. 决定把题为"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处罚"的

项目列入第二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目的是审查在此项目下所取得的进展。

决议草案二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草案

大会，

旦旦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第 3453(XXX)号决议，其中要求予防及控制犯

罪委员会拟订一项执法人员行为守则，

又回顾其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乙/419 号决定，其中请秘书关将执法人员

行为守则草案 z 转送各国政府审查和提出意见，

赞扬予防及控制犯罪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为了拟订执法人员行为守则所完成的工

作t ' 

2 

3 

4 

深信保护执法人员服务对象的公民的一切权益，十分重要.

主巫犁秘书长关于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草案的报告，唔

见A/3ν138 ，附件.

见 E/C吨 5/536 ，第五章.

々"33/2 15 和 Ad q，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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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赞赏地注意到本决议附件所载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期间开会的不限成员

名额非正式工作组的结论，并请秘书长将这些结论提交各会员国审议;

2。请秘书长将本决议附件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题为"酷刑和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处罚"项目下，提出该届会议;

3 。建议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开始时成立一个工作组，继续拟订执法人员的

行为守则草案，并请秘书长调拨足够的工作人员和经费，使该组能够完成它的任

务;

4们希望这个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草案在犬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期，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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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联合国宪章》所揭示的宗旨包括促成国际合作，以增进和鼓励对于全

体人类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特别回顾《世界人权宣言~ 6 和关于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 5 ，

并回顾犬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第 3452 (XXX)号决议所通过的《保护人

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迂或处罚宣言人

注意到维护公共秩序方面的执法任务的性质和执行这种任务的方式，直援影响

到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活素质，

了解到执法人员遵守人权原则，勤勉严正地执行任务的重要，

但也意识到在毛M币与干任务时可能发生滥用职权的情事，

认识到制订一项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只是保护执法人员服务对象的人民一切

权益的若干重要措施之一，

认识到要执法合乎人情尚有其他重要原则和先决条件，即:

(a) 象一切刑事司法制度的执行机构一样每一执法机构应能代表整个社会，为其

服务，并对其负责，

F 犬会第 217A ( 工工工)号决议-

6 大会第 2200A(XX工)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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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要有效地维持执法人员的道德标准，精要有一套设想周到并且为一般-人普

遍接受的合乎人惰的法律制度

(c) 每一执法人员都是予防及控制犯罪的刑事可去制度的一分子只个制度中的每

一工作人员的行为都会影响到整个制度，

(d) 每一执法机构在履行其专业的第一个前提应该是完全依照这里所规定的

原则及标准实行自律.执法人员的行动应随时接受公众的检查，不论这种检查是由

一个审查委员会、部会、检察机关、法院、公务员行为调查宫、公民委员会或者是

由任何这些机构和人员的联合组织，或任何其他审查机构来执行，

(e) 这些标准除非通过教育和训练p 通过监察卢其内容和恙义成为每一执法人

员的信条，是不会有实际价值的，

兹通过下列《执法人员行为守则>> ，并决定将其送交各国政府P 同时建议它们应

有利地考虑在国家立法或惯例范围内使用这项守则，作为执法人员应该遵守的一套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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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执行法律赋予他们的任务，本着自身专门职业

所要求的高度责任感，为社会群体服务，保护人人不受非法行为的伤害.

i平 i主:7

,a) "执法人员"一词包括行使警案权力、特异1)是行使逮捕或拘F 权力的

一切司法人员，无论是指派的还是选举的;

(b) 在譬察权力是由军事当局行使(无论是否由穿告li胆的人目行伊)或由

国家保安部队行使的国家里，执法人员的定义应柳为/甘，指安科机构的人员;

( (3) 对社会群体的服务特别要包括下述服务: 对这一群休中因个人、经

济或社会理由或其他紧急洁况而急需拔助的威员提供援助jli 务;

(d) 本条文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一切暴力、抢劫和伤害行为而且扩大到刑事

法规 F所禁止的一切事项。 它还扩犬到不能担负刑事责任的人向汗为 L

第二条

执法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应尊重并保护人的尊严，并且维护每一个人的人权勺

评:'主二

(a) 所迷人权是国家浩丰扣国际法明确规定和保护的。 有关的国际文书

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平、《公民权利和玫治权利国际公约 P 、《保护人人不受

酷刑和其他残恋、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迂3v 怜罚宣言》、《联合国消除一切形

式神族歧视宣言》、《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防止及惩办灭

绝种族罪公约》、《囚犯待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关于领事关系的维也纳

公约人

(b) 各国对本条文的评注应指明区域或国家鉴定和保护这些权利的规定.

7 本评注提供便利在国家立法和惯例范围内行使《守则》的资料F 此外s 国家

或区域评注可以明确指出可促进《守则》适用的各国或区域政府间组织的法律
制度和惯例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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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拼法人员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能使用武力，而且不得超出执行职务所必需的范围。

评注:

(a) 本条文强调，执法人员应在特殊情况F才使用武力;虽然本条暗示，

在防止犯罪或在执行或协助合法遗精罪犯或嫌疑犯的情况下，才为.法人明可受权

按照情理使用必要的武力，但所用武力不得超出这个限度;

('0) 本条暗示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使用武崭;每次使用武器后，必须立

刻向主管当局提出报告;

( (b) 使用武器认为是极端措施，除非无法以其他手段制止武装抗拒的罪犯或拘

捕威胁他人生命的罪犯，一般不得使用武器。 应尽一切努力不对妇女和儿童使用

武器. 每次使用武器后，必须立即向主管当局提出报告。)

刊) 国隶法律普通按照相称原则阪帝11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 应当了悟，在

解释本条文吨应当尊重国家的这种相称原则。 但是，本条文绝不应解释为准

许使用同所妥达到的合法目标并不相称的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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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拥有的资料如有机密性质，应守机密，但任务执行上或司法上有严格

相反的需要时不在此限.

评注:

执法人员由于本身任务的性质会得到有关私生活或可能对别人的利益、尤

其是别人的名誉有害约资料. 应该极力小心保护和使渭这些资料，只有在执

行任务或为了司法上的需要时才可披露;任何为其他目的披露这种资料都是不

适当的.

第五条

执法人员不得施加、唆使或容许任何酷刑的行为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的待迂或处罚，也不得以上级命令或特殊情况』例如战争状态.战争威胁、国家

安全的威胁、国内政治不安或任何其他公共紧急情况，作为施行酷刑或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处罚的理由.

评注:

( 9,) 这项禁令沉于大会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

有等人格待迂或处罚宣言} ，依照这项宣言:

‘〔这种行为〕是对人类尊严的冒犯，应视为否定《联合国宪章》宗

旨和侵犯《世界人权宣言} (及要他国际人权文书〕所宣布的人权和基

本自由，而加以谴责";

(b) 该宣言确定酷刑的定义如下:

…..酷刑是指政府官员、或在他怂恿之下，对一个人故意施加的任

何使他在肉体上或精神上极度痛苦，以谋从他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招认2

或对他做过的或涉嫌做过的事加以处罚，或对他或别人施加恐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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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囚犯待迂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施行合法处罚而引起的、必然产生的

或随之而来的痛苦不在此列 ";8

(c) 犬会没有确定"残忍.不人道或有等人格的待迂或处罚"的含义，

但应解释为:应尽可能最广泛地防止虐待，无论是肉体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

(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工作组因时间不够，不陇在犬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期间讨论第六条至第十条o J 

《第一次联合国予防犯罪及罪犯待迂大会:秘书处的报告~ (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 195 6.工 v 4)，附件-Ao




